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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

关于印发《蒲吕街道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

方案》的通知
各村（社区），相关办、所（中心）：

现将《蒲吕街道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            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4日

蒲吕街道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
为做好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，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，全力确保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，街道定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在全街道集中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消防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理念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围绕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、全国、市及区“两会”等重大活动和元旦、春节、元宵节等重要节点，聚焦重点领域、重要场所和薄弱区域，分类施策、综合治理，深入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有效减少亡人火灾，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以及有影响的火灾，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推进重点领域消防安全治理

1﹒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。组织对高层建筑五项重点整治进行“回头看”，确保整改到位。各社区要逐栋明确高层建筑管理单位、消防设施维保单位和住宅楼栋长，并在醒目区域公示。城市提升服务中心要对高层建筑“生命通道”严重堵塞小区（道路），开展“一小区一对策”综合治理；元旦、春节期间，集中开展“生命通道”联合执法。要健全高层建筑滚动排查机制，加大老旧高层住宅、使用功能复杂的“混合体”老旧高层建筑、擅自改变使用性质的老旧高层建筑排查力度，对占堵生命通道、消防设施瘫痪、违规开设餐饮娱乐场所、消防管理混乱等突出问题；各部门要切实履行自身监管责任，分类实施整治。2021年底前，进一步完善高层建筑底数清单、隐患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，确保限期销号。
2﹒推进厂房库房消防安全整治。经发办牵头，完成厂房库房排查任务，并全数录入“专项整治信息系统”。要强化突出问题整治，按时限搬离违规住人、拆除违章搭建、整治电气隐患、修复消防设施。

（二）加强重点对象消防安全风险管控

1﹒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。组织开展宾馆饭店、餐饮店铺、商场市场、公共娱乐、学校、医院、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排查，重点整治违规用火用电用气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、不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、占堵疏散通道、损坏停用消防设施、员工消防意识淡薄等问题，督促单位落实火灾风险隐患自知自查自改和公示承诺制度。

2﹒加强石油化工企业安全风险督导核查。要持续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、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专项督导核查，对前期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开展“回头看”，2021年底前整改完毕。要督促企业针对冬春季节特点制定严密安全防范措施，加强重大安全风险管控，督促70%以上石化企业完成老旧消防设施改造、企业消防力量建设任务。

3﹒加强涉疫场所消防安全管理。卫健办要结合疫情防控实际，对定点医院、疫苗接种点、防疫物资库等涉疫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指导，重点纠治电器使用、供氧供气、压力容器等问题，严格电源火源管理，及时清理可燃物品，落实值班值守、消防设施检查维护、重点部位火灾防范等措施。对因防疫需要临时关闭的安全出口，督促单位落实专人值守，确保紧急情况人员及时安全疏散。

（三）抓好新业态新领域消防安全风险防范

抓好新能源领域消防安全风险管控。各村（社区）和物管单位及时制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、堵塞疏散通道、飞线充电等行为；市场监管所要加强源头管控，严查不按标准或降低标准生产行为，以及销售非法改装、拼装电动车、蓄电池等行为；城市提升服务中心要持续推动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和充电场所建设，鼓励住宅小区运用智能化方式，设置电动自行车监控报警系统。

（四）遏制小单位小场所亡人火灾事故

1﹒建强基层力量。要结合本地经济、人口和火灾风险状况，因地制宜设立多种形式防火力量。将基层消防工作融入“多网合一”综合网格管理，纳入基层智慧治理平台和社区治理智能化网格化共治平台建设。围绕专职消防队，村（社区）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、居民小区微型消防站建设，完善联勤联训、联战联调机制。

2﹒强化隐患整治。各村（社区）、派出所，要加强“城中村”、群租房、“三合一”场所、老旧小区、连片村寨消防安全检查，重点整治防火分隔不到位、外墙门窗安装铁栅栏、违规住人、用火用电取暖等问题，持续将电气线路、消防设施等纳入城中村、棚户区和传统村落改造内容。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消防设施改造，确保按期完成年度任务。自建房存在人员住宿、工作、培训超过10人的，对自建房用于生产经营业态的依法办理证照情况进行核查，并纳入行业重点管控范围。
3﹒加大执法力度。要严格落实消防委托执法机制，对发现的消防违法行为，严格依法查处，切实做到执法“清零”。

4﹒强化消防宣传。围绕“落实消防责任、防范安全风险”主题，组织开展“119”消防宣传月活动。制作发放知识类消防安全海报；依托媒体平台和农村“大喇叭”、小区“小喇叭”，曝光火灾隐患，发布预警提示。组织网格力量、物管单位开展“敲门行动”，上门入户宣传消防常识，引导群众自觉开展“三清三关”。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居住场所，结合邻里守望、帮扶关爱行动，建立紧急情况下社区安全疏散互助机制。
（五）做好重大活动重要节点火灾防范

1﹒落实重要节点严格管控措施。元旦、春节、元宵节等节日期间，分时段组织对商圈、节庆活动、民宿客栈等区域和场所集中开展消防检查指导，紧盯用火用电、烟花燃放、临时设施搭建、祈福祭祀等关键环节，督促落实现场看护、重点驻守、夜间巡查等措施。

2﹒压实重大活动消防安保责任。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，全国、市及区“两会”等重大活动期间，要提高火灾防范等级，加大社会面火灾防控力度。
三、时间步骤

（一）部署发动（2021年12月5日前）。结合实际，制发工作方案、明确职责任务、细化工作措施，召开会议，广泛动员部署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（2021年12月6日至2022年3月25日）。按照工作方案和目标任务，强化政府统筹、部门协作，定期分析研判、通报调度、检查督导，从严从细从实抓好落实。

（三）总结验收（2022年3月26日至3月31日）。组织检查验收，总结工作成效，固化经验做法，健全完善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，推动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向好。




